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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综合授信额度，针对上述授信额度预计提供担保的额度总计不超过 15亿元

人民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其中被担保人安徽艾可蓝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

一、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资金需要，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

过 3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本年度内已经办理的授信额

度），以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融资金额将视

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与银行等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上述额度

的有效期自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具体融资期限、产品等以公司及子

公司与银行等签订的合同为准），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针对上述授信额度，为保障上述银行等授信顺利实施及加强公司对外

担保的日常管理，根据各银行等机构要求，公司可以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部分子公

司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他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业务提

供担保，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为公司也可以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

人民币 15亿元。

前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业务需要由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合并报表范围

内其他公司向该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的反担保。前述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

用担保；以房产、土地、机器设备、应收账款、存货、存单、保证金等资产提供

抵质押担保；开具履约保函；提供反担保；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等。具体方式以银

行等机构的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具体融资期限、产品等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将不再就每笔授信及担保事宜另行提交董事会、股

东会审议。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

司办理上述事宜，上述银行授信融资业务及与之配套的担保、抵押、质押事项，

在不超过上述授信和融资额度的前提下，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会审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艾可蓝研究院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艾可蓝研究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2MA1MF3A450

4、法定代表人：刘屹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1日

7、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C座 1402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泵及真空设

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

境保护监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储能



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

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数字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查，安徽艾可蓝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52,750,959.32
总负债 360,815,377.62
净资产 91,935,581.70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429,398.37
利润总额 6,634,466.48
净利润 8,081,968.15

（二）上海燚通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燚通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DFJRWT2P

4、法定代表人：郭婕

5、注册资本：3,5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4年 03月 26日

7、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 277号 5楼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云计算设备销售；互联网安全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

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

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业互联网数

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软件销售；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99%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0、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查，上海燚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0,400,948.60
总负债 17,545,442.09
净资产 22,855,506.51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919,276.20
利润总额 2,148,227.13
净利润 2,048,949.67

（三）安徽艾博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艾博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2MA2WUYY88J

4、法定代表人：王再兴

5、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 03月 25日

7、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玉镜路 12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械设备

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车零配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

船舶检验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查，安徽艾博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9,071,792.79
总负债 5,320,691.00
净资产 23,751,101.79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985,331.31
利润总额 2,959,519.45
净利润 2,690,663.24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授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相关授信担保协议目

前尚未签署，待股东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范围内，担保的金额、方式、期限以

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不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

18,528.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81%。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6年度公司

将为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及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促进其各项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利

益。

特此公告。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5日


